
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館舍新建工程捐贈辦法 

  100年 6月 13日 99 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：為鼓勵熱心捐助本系新建工程之人士、團體，並妥善管理、運用捐

助款項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：對新建建築物及教學空間、設施之捐贈，包括教室、會議室、研討

室及建築物本體等，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三條：凡捐贈建築經費或材料逾建築全部經費二分之ㄧ者，得請為建築物

命名。若捐贈經費少於二分之ㄧ者，可視其捐款，指定新館之空間，

由捐贈人命名。 

    前項捐款命名權以每坪新台幣 20萬元估計。 

第四條：小額捐款新台幣 5萬元以上均列名公告。 

第五條: 新館之空間命名經學術委員會採認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與該館舍

同在。建築物之命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：其他有關捐贈細節辦法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七條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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